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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融資租賃的訴訟

茲提述保德國際發展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

誠如年報所載述，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聯蔚（上海）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聯
蔚」）(i)由於時間因素，已撤銷四項針對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廣西廣明碼
頭倉儲有限公司（「廣明」）有關四份儲油罐之售後回租合約的民事訴訟；及 (ii)已
撤銷另一項針對廣明有關儲油罐之售後回租合約的民事訴訟，惟於截至二零二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再度重新展開訴訟。由於時間因素，於二零二四年七月，
聯蔚再度撤銷該等重新展開的訴訟。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廣明最近接獲聯蔚就三個儲油罐的融資
租賃糾紛向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展開該三項民事起訴狀，為上文
所述經已於截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撤銷的五項民事起訴狀的其中
三項。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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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三項民事起訴狀，聯蔚要求法院判令：

(i) 廣明向聯蔚支付損失金分別人民幣 58,464,880元、人民幣 58,849,660元及人民
幣58,849,660元，及以其為基數按每日0.05%利率分別自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
九日、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八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八日起計算至實際履行
時止的遲延違約金；

(ii) 廣明向聯蔚支付因行使救濟權利而產生的合理費用分別人民幣 160,000元、
人民幣160,000元及人民幣160,000元；及

(iii) 由廣明承擔訴訟費。

本集團於接獲該三項民事起訴狀後已即時諮詢其中國法律顧問。根據中國法律
顧問的意見，認為有合理理由抗辯，而廣明將對聯蔚根據該三項民事起訴狀提
出的申索進行有力質詢，以保障其法律權利及權益。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保德國際發展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程民駿

香港，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程民駿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楊劍庭先生及王恭浩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黃敏明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任廣鎮先生、黃以信先生及林易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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